	誰的片面之詞可信?
不確定的證據豈能還人清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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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瞿海源】


	部長蕭天讚可能真的沒有向專員何敏關說，但是檢察官陳耀能的調查報告不是愈描愈黑，就是難以令人信服。誠然，三家電視台都重複播報檢察官的片面之詞，對還給蕭部長清白多少有些效果。但看報的人都可以很容易的發現，大多數輿論對調查報告都充滿了疑慮。蕭案的發生是他個人的不幸，也已明顯損傷到政府的公信力，陳檢察官的報告因未能澄清事實，對政府公信力的恢復可能不但無益反而有害。

究其原因，應該是檢察官查證無力，論證欠通的緣故。對這個舉國矚目的案件，調查報告論證之薄 弱，居然到了每項論證都極易遭人質疑的地步。就像檢察官說兩人職位懸殊，「蕭政務委員自無向其關說之理」。這也算是證據，實不能不讓人懷疑檢察官是否在為 一個高官的清白在努力，而又全力坐視一個小官「供詞」的片面性。其次行賄人矢口否認，蕭天讚公開否認都是證據，檢察官幾乎就在為嫌疑人背書肯定他們沒有說 謊。

調查全文中，諸多斷語如「並不一致」、「不相合」、 「情節不符」、「供詞不一」、「並無其事」、「並不熟識」，再加上「又無其他證據」等都是用不確定的證據來否認關說一事，其實不確定的證據並不是真正的證 據，既不能證實蕭天讚沒有關說，也不能證實他有關說。反過來說，這些所謂的證據既能拿來論稱蕭天讚沒有關說，也可以拿來論稱他真的有關說。而檢察官最後所 說「足以證明，足見蕭部長並無向其關說的情事」，不知這些不確定的證據如何讓檢察官足以證明。更讓人費解的是何以檢察官要以兩個「足」來加強語氣，是否多 少顯露其急切還給部長清白的意向？

要證明一個不存在的事實本來就很難，高檢處的檢察官又如此掉以輕心，要證明這個不存在的事實，幾乎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。

（作者為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）

【1989-09-09/聯合晚報/02版/話題新聞】


